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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再向聯合光伏集團出售100MW光伏電站而終止框架協議

本公告乃中國興業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

部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3年8月29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乃有關（其中包括）聯合光伏集團

有限公司（「聯合光伏集團」，前稱為金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國太陽能

電力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太陽能電力集團」）與本公司於2013年8月29日訂立的框架協議（「該協

議」）。根據該協議（其中包括），待達成若干先決條件後，中國太陽能電力集團擬於2014年第

一季度末前收購或聯同其他方共同收購本集團於項目公司的全部股權，該等項目公司擁有位

於中國湖南省若干已建成的總發電量約為100MW的屋頂光伏電站（「建議收購事項」）。除另有

說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告的目的為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知悉本集團最新的業務發展情況。於本公告日期，

訂約雙方未能就建議收購事項的若干先決條件達成一致意見，故將不會訂立最終的買賣協議。

訂約雙方彼此同意不再進行建議收購事項，且該協議將不再有效。訂約雙方已同意終止訂約

雙方於該協議項下的所有責任，且一方不得向另一方提出任何申索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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